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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8063EG香港大學沙宣道 3 號教學大樓  
 

(立法會CB(4)1009/16-17
(01)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文件 ) 

 
    主席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第 83A 條。該條
訂明，議員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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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議任何議案或修正案，或就該事宜發言，除非該

議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她提醒委員須就討論中

的事宜申報利益 (如有的話 )。  
 
政府當局作出的簡介  
 
2.  教育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香港大學 ("港大 ")
擬於沙宣道 3 號為其李嘉誠醫學院興建新教學大樓
("新大樓 ")的基本工程計劃 ("擬議工程計劃 ")，詳情
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4)1009/16-17(01)號
文件 ]。AD+RG 公司總監林雲峰先生隨後以電腦投射
資料闡釋工程計劃的設計。政府當局打算於 2017 年
中 ， 分 別 提 請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財 務 委 員 會

(" 財委會 ")通過及批准撥款。  
 

(會後補註：有關的電腦投射資料於 2017 年
5 月 15 日隨立法會 CB(4)1034/16-17(01)號
文件發給委員。 ) 

 
討論  
 
擬議工程計劃的費用  
 
3.  劉小麗議員支持擬議工程計劃，但詢問是否

需要在新大樓加入各項綠化裝置 (例如空中花園、以
攀緣植物垂直綠化 )，以及採用這些裝置的費用。港大
物業處處長譚景良先生表示，港大諮詢南區區議員

時，他們鼓勵在擬議工程計劃下進行綠化。垂直綠

化的費用約為 200 萬元。事實上，與其他同類工程
計劃比較，這項工程計劃的 8 億 4,010 萬元估計費用
屬偏低。港大計劃提升新大樓的環保裝置，以符合

公眾利益，並會透過籌款活動應付所需開支。  
 
4.  副主席支持擬議工程計劃。他注意到，香港

理工大學 ("理大 ")的創新樓和香港科技大學 ("科大 ")
的科研與教學大樓的工程計劃費用，均由政府與有

關院校分擔。可是政府將會全數資助擬議工程計

劃。他查詢訂定費用分擔安排及費用分擔百分比所

依據的準則。毛孟靜議員支持擬議工程計劃，但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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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副主席相同的關注。她詢問港大用於發展校園的

儲備額為何。  
 
5.  港大物業處處長譚景良先生表示，港大一向

藉籌款活動補助各個工務工程項目的費用。雖然

政府當局會全數資助擬議工程計劃，但港大將負責

改善大樓裝置及內部教學設施的費用。教育局     
副局長補充，原則上，政府會支付興建教學設施的

全部費用。然而，若大學須進行額外工程，例如工

程計劃下的新增項目，或者提升大樓的部分裝置至

超越公帑資助工程項目的標準，則所需開支須由相

關的院校支付。至於港大的擬議工程計劃，由於不

會涉及新增工程項目或提升大樓裝置，政府當局會

按照既定政策，全數資助該工程計劃。應委員要求，

教育局副局長答允因應第 4 段所述，提供理大和科
大的工務工程項目的費用分擔安排資料。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已 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 隨 立 法 會

CB(4)1129/16-17(01)號文件發給委員。 ) 
 
6.  柯創盛議員表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議員

歡迎擬議工程計劃。他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評估工程

計劃費用超支的風險，以及估計工程計劃一旦延誤

所引致的額外費用。毛孟靜議員贊同柯議員的

意見，並表示應就費用超支作出估算。劉小麗議員

詢問擬議工程計劃承建商過往的紀錄。  
 
7.  教育局副局長表示，根據港大提供的資料及

撇除任何無法預見的情況，如財委會在本年度立法

會會期內批准擬議工程計劃，政府當局有信心擬議

工程計劃可在預算之內如期竣工。在這階段，政府

當局並未覺察到有任何無法預見的因素 (例如複雜的
土質狀況 )會導致費用超支。假若費用超支，當局將
依照既定程序，尋求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委會批准

追加撥款。基於港大過往的成功經驗，港大物業處

處長譚景良先生向委員保證會密切監察建造工程和

工程計劃費用，避免工程計劃延誤或費用超支。

AD+RG 公司總監林雲峰先生補充，與地基工程相

比，建築工程 (即擬議工程計劃下的工程 )因不可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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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而導致費用超支的風險較低。相關的技術可

行性評估亦已進行，確保擬議工程計劃的開支受到

控制。關於承建商，港大物業處處長譚景良先生

表示，鑒於招標工作尚未完成，故不可披露承建商

的名稱。  
 
工程計劃的暢達程度及設施  
 
8. 柯創盛議員詢問，港大諮詢南區區議員時，

他們有否就擬議工程計劃提出任何關注。港大物業

處處長譚景良先生回應時表示，南區區議會曾要求

港大在新大樓加入各項綠化裝置，以美化大樓的外

觀，融入四周環境。另一關注事項是港大校園與瑪麗

醫院的地面連接和行人流通情況。就此，日後將有

一條連接橋接通新大樓與瑪麗醫院的現有行人天

橋，為新大樓和瑪麗醫院的使用者提供安全方便的

通道。  
 
9.  邵家臻議員支持擬議工程計劃。他詢問新大

樓會否設有性別友善洗手間及更衣室。劉小麗議員

索取性別友善洗手間的設計資料。港大物業處處長

譚景良先生表示，新大樓極有可能是香港首幢在每

一層均設有性別友善洗手間的大學大樓。 AD+RG
公司總監林雲峰先生補充，除了男洗手間、女洗手

間及無障礙洗手間外，新大樓將提供合共 41 個性別
友善洗手間。性別友善洗手間將以高身間隔板分成

不同廁格。  
 
總結  
 
10.  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

當局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這項建議。  
 
 
II. 3352EP長沙灣東京街 1 所設有 30 間課室的

小學  
 

(立法會CB(4)1009/16-17
(02)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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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作出的簡介  
 
11.  教育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在長沙灣東京街

興建 1 所小學，以重置白田天主教小學 ("白田小學 ")
的建議，詳情載於立法會 CB(4)1009/16-17(02)號
文件。政府當局計劃分別於 2017 年 5 月和 6 月，把
這項撥款建議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委會批准。  
 
討論  
 
重置公共屋邨內的學校  
 
12.  副主席支持重置白田小學。他表示，鑒於   
白田小學樓宇狀況欠佳，該校校長於 2013 年曾表示
有需要重建。可是，該校不會與白田邨一併重建，

而該行將空置的校舍或會重新分配作學校用途。   
副主席質疑有何理據不把握這個機會重建白田    
小學，以及把行將空置的低於標準校舍重新分配作

營辦另一所學校，是否實際可行。毛孟靜議員亦提

出類似的關注。教育局副局長表示，據他了解，在

白田邨重建計劃下，已預留一幅用地以提供一所   
新的小學。至於會否興建新的學校，則須視乎多項

因素而定，例如預計該區對小學學位的需求。政府

以校網為基礎，規劃學位的整體供應，故此在每個

公共屋邨開設一所學校未必可行。此外，白田小學

重置後將留在同一校網。根據中央調配機制，一旦

確認行將空置的校舍無須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

該校舍便會交還政府。  
 
13.  副主席回應教育局副局長的答覆時表示，按

照教育局於 2010 年提供的資料，白田邨完成重建後
將提供兩所小學。換言之，一所將會是教育局副局

長提及的新學校，另一所則設於行將空置的低於

標準校舍。他認為這項安排不理想，並促請政府當

局探討其他方法，跟進低於標準校舍的重建需要，

包括制訂政策，把這些校舍納入相關屋邨的重建規

劃內。教育局副局長解釋，2010 年的資料或許未能
配合學生人口和學位供求的最新轉變。待重置白田

小學及白田邨分階段完成重建後，教育局會研究可

能影響學位需求的最新估算數字和因素，然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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邨內的小學數目。雖然重建計劃應按個別屋邨的

情況制訂，但他原則上同意在規劃重建屋邨時，應一

併考慮邨內的低於標準學校。副主席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資料，說明人口推算對白田小學所屬校網的

小學學位需求有何影響。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已 於
2017 年 6 月 1 日 隨 立 法 會

CB(4)1136/16-17(01)號文件發給委員。 ) 
 
(到中午 12時左右，主席告知委員會議將延長 10分鐘
至下午 12 時 10 分。 ) 
 
校舍分配工作  
 
14.  副主席察悉，共有 13 項申請要求獲分配
東京街的新校舍，並索取這次校舍分配工作下評審

申請的準則資料。教育局副局長解釋，披露個別學校

的評審結果未必恰當。原則上，一旦確認新校舍須

分配作學校用途時，教育局通常會透過校舍分配

工作，以公正及公平競逐的準則，邀請全港所有合

資格的申請團體提出申請。連同有關申請提交的

建議書由校舍分配委員會 ("委員會 ")評審，委員會的
成員包括政府及非政府人員。委員會作出分配校舍

的建議時，教育質素是其首要考慮因素。其他因素，

包括辦學團體的辦學往績、學校的辦學理念、學校

的表現、現有校舍狀況及校網等，亦在考慮之列。

教育局副局長答允提供在校舍分配工作下考慮申請

的詳細甄選準則。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已 於
2017 年 6 月 1 日 隨 立 法 會

CB(4)1136/16-17(01)號文件發給委員。 ) 
 
15.  黃碧雲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提高校舍分配

工作下甄選準則的透明度。劉小麗議員詢問在校舍

分配工作下評核學校表現的主要考慮因素，以及會

否參考全港性系統評估 ("系統評估 ")的結果。教育局
副局長表示，表現指標包括教與學、內部管理、校

風及為學生提供的支援等。系統評估的結果並非

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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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主席認為，教育局應考慮把校舍分配工作的

個別評審結果通知落選的申請團體。由於在現行的

校舍分配工作下難以量化評審結果，她建議政府當

局就評審申請採取評分制度。新的或空置校舍將分

配予總分最高的申請團體。  
 
17.  副主席及黃碧雲議員詢問重置及／或重建

低於標準校舍 (包括落選申請團體 )的時間表。教育局
副局長表示，重置這些學校取決於全港各區有否合

適的學校用地／校舍及公共資源。校舍分配工作會

不時進行，合資格的辦學團體將獲邀提出申請。

副主席要求教育局把這項撥款建議提交工務小組委

員會和財委會批准時，闡釋如何處理低於標準校舍

的空間及設施不足的問題。  
 
總結  
 
18.  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

當局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這項建議。  
 
 
III. 其他事項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1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 年 7 月 24 日  


